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

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 

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齐峰新材”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向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2024年1月1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

上市审核中心审核，并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2月2日出具的《关于

同意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4〕

254号）。 

2024年8月27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24年半年度报告》。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本保荐人”）作为齐峰新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保

荐人（主承销商）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3

号》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7号》等相关文件的要求，本保荐人对于深交

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之日（2024年1月10日）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的相关会后

重大事项具体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公司2024年1-6月业绩变动情况及说明 

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公告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，公司2024年1-6月主要财务数据

如下所示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4 年 1-6 月 2023 年 1-6 月 同比变动 6



比增长2.43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,903.85万元，同比增长127.35%；

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9,883.55万元，同比增长

151.27%。公司未出现亏损或业绩大幅下滑等重大不利变化。 

二、会后事项承诺 

1、发行人审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2021年—2023年的

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，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2024年1-6月的财务报

表已经董事会审议并对外披露。 



纷，也不存在影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潜在纠纷。 

12、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13、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、政策、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。 

14、发行人的业务、资产、人员、机构、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。 

15、发行人主要财产、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。 

16、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。 

17、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

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会后事项的承诺函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  昊                   王  娜 

 

保荐机构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  杰 

 

 

 
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